
新北市立鶯歌國中班級節約用水用電管理辦法 

104年 6月修訂 

108年 2月再修訂 

壹、 實施目的： 

 一、因應政府呼籲共體時艱，減少資源浪費，特訂定節約能源辦法。  

 二、養成學生愛惜能源、有效使用能源的正確觀念態度與習慣，以培養具有

能源素養的現代國民。 

 

貳、 實施期間：全年經常性辦理。  

  

參、 用電注意事項：  

 一、班級用電應隨手關閉，各班總務股長或專人負責人每日放學時應詳細檢

查。 

 二、教室電源插座僅供教學使用，如教師用麥克風、投影機等教學用具、嚴

禁學生私接用電（如收音機、吹風機、電玩等）。 

 三、加強節約用電，無需用電或照明時間，各班應節約能源關閉電源，如升

旗、下課、室外課或專科教室上課，值日生應負責關閉教室日光燈及風

扇…等電源。 

 四、專科教室用電應於上課結束離開前詳細檢查，並關閉所有電源開關；各

班級冷氣使用進行時間及溫度管控。（1）時間：上午 8時以後為原則

至下午 16時 40分止。（2）溫度：室內溫超過 28度時，方可開機，溫

度設定於 26度以上，並搭配使用電風扇。 

 五、教室電風扇應節省使用，使用時須將教室所有窗戶打開讓空氣流通，且

應以微風為宜，開強風比開弱風多用 50%至 60%的電力，教室僅一至二

位值日生在時應關閉所有電風扇。 

 六、走廊、樓梯、公共場所非必要請勿打開電燈，請所有同學協助關閉，各

班負責打掃同學應隨時檢查。 

 七、負責打掃廁所班級，應經常留意廁所電燈是否關閉。 

 八、已損壞之燈管應先拆除後立即更換、閃爍燈貫最為費電。 

  

肆、 用水注意事項： 

 一、本校已 80%裝設省水水龍頭，廁所裝設二段式沖水器。  

 二、各樓洗手台全面放置水桶，回收學生洗手水用來拖地澆花之用。  

 三、廁所地板盡量使用拖地，勿大量用水沖洗。  

 四、雨天時將盆栽移往室外淋雨，晴天澆花一日一次為限，並以水桶澆水控

制水不流出盆外。 

 五、走廊內外盡量打掃乾淨即可，室外區域嚴禁拖地。  



 六、拖把清洗時應以水桶承接水，大量水直接沖洗拖把非常浪費。 

 七、洗手、洗臉時，應先用小水沾濕後清洗，用畢後即關緊水龍頭。  

 八、發現水龍頭、馬桶沖水設備有損壞時，應即報告總務處檢修。 

 九、嚴禁玩水潑灑嬉戲，如經發現一律依校規懲處。   

十、節約能源是一種美德，請同學隨時隨地發揮公德心協助節約用水用電。  

 

伍、推動方式： 

 一、將定期繪製水電支出長條圖用以分析實施成果，並公告於本校網站中，

以激發學生榮譽心。 

 二、於週會或升旗時間請學務處協助宣導，隨時提醒學生皆約用水用電。  

 三、請教師適時融入課程中，灌輸學生節約能源的觀念。  

 

陸、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